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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锦绣天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等“中江系”三十家企业及其管理人：

根据 王良仁（身份证号：33260319770418607X）与吴广龙（身份证号：
332603197511156093）于 2018 年 8 月 1 日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王良仁将
其合法受让且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债权）依法转让给吴广

龙，特此公告。

附注：
1、债权数额确认基准日为 :2018年4月30日

2、单位：人民币元
3、受让权属证明：2018年6月29日编号信浙-B-2018-095之《债权转让合

同》 2018年8月8日

序号

1

债权资产

锦绣天地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

借款合同

债权收购-201108-001、债务
重组-锦绣酒店-201108-001

未偿本金

57，216，458.90

债权合计

本金57，216，458.90元及
相应逾期付款违约金

担保情况

杭州锦绣天地房地产有限公司提供1002.18平方米房产抵押；俞中江提供其持有的杭州锦绣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7130万元股权质押；杭州锦绣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杭州友邦香料香精有限公司、杭州锦绣天地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俞中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被处罚人：李志林，男，汉族，身份证号码：420124196805046711。
你于2018年5月20日至2018年5月28日期间，在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

长江路910-912号未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的情况下对外开展足浴洗浴服
务。你的行为违反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八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机关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第
一款、《宁波市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规则》第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决定
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1.警告；2.罚款人民币伍佰元。

请你自本公告发出起六十日内到宁波市北仑区卫生监督所（宁波市北仑
区新碶街道闽江路629号231室）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甬仑卫公罚[2018]0047
号），逾期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北仑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8年8月8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被继承人楼翠琴（女，公民身份号码：33010219300607032X）、赵银台（男，

公民身份号码：330719193008290232）生前在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立有遗
嘱，公证书编号：（2010）浙杭钱证字第 10708 号、（2010）浙杭钱证字第 10709
号，遗嘱中指定坐落于杭州市缸儿巷43号1单元501室的房产由小儿子赵万春
继承，作为他的个人财产。

现楼翠琴、赵银台分别于二〇一七年十月一日和二〇一六年二月十四日
死亡，赵万春自愿表示接受上述遗产，并向我处申请办理继承公证。为保护相
关人员的合法权益，如持有楼翠琴、赵银台新立的公证遗嘱或足以推翻上述公
证遗嘱的有效证据材料，请有关人员于本公告发布之次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持相关资料向本处主张相应权利。

特此公告。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
2018年8月8日

公告

浙江银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委依法受理了浙杭劳人仲案
（2018）308号申请人李晟赫、王世鹏、徐佩等17人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
资等劳动争议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举证通
知书及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10日内到本
委应诉，逾期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18年9月6日10:00在杭州市中
河中路242号人力社保综合大楼二号楼2楼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届
时到庭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8月8日

仲裁公告

周伟遗失警官证一本，警官证编号：公现役字第
0281624号，声明作废。

遗失
声明

法院公告
2018年8月8日

（2018）浙0382民初5738号
陈和兵、陈佩佩：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诉被告王碎迪、陈和兵、
王阿迪、陈佩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8年11月13日9时40分
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
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5772号

叶丽萍：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华信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和谢婷婷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本案定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
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十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1258号

徐佳宁、杨云萍、郑立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公司诉被告徐佳
宁、杨云萍、郑立城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382 民
初 1258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24破7号之一

申请人：温州成亨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8年7月26日，温州成亨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温州成亨机械科技有限
公司暂无可供清偿的财产，亦无法清偿破产费用，
故请求本院裁定终结温州成亨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的破产清算程序。

本院认为：温州成亨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暂无破
产财产可供分配，显然亦无法清偿破产费用。故温
州成亨机械科技有限以司管理人现提请终结破产
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准许。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
条第四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宣告温州成亨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二、终结温州成亨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的破产清

算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24民初4489号
龙岩市耀胜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小

敏被告龙岩市耀胜鞋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须知、外网
查询告知书、诉讼当事人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转换程序民事裁定书。诉讼
请求：一、判令被告龙岩市耀胜鞋业有限公司立即
偿还原告货款193248元及利息损失（利息从起诉之
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龙岩
市耀胜鞋业有限公司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届满后的十五日。提供证据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届满后的三十日。答辩期满后，本院将依
法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8 年 11 月 13 日 8 时 30 分，在
城郊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1049号

周玲：本院受理原告孙祖军与被告周玲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411民初10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1037号
苏 卫 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424196511250033）：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市海昌
雅菲妮服装厂与被告苏卫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481 民初 1037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一、被告苏卫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海宁市海昌雅菲妮服装厂货款
285286 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以 285286 元为基
数，自2018年1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
基准利率的2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并承担案
件受理费5580元；二、公告费560元，由被告苏卫娟
负担（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苏卫娟于判决生效后直
接支付给原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4027号

钱志翔、冯晓伟：本院受理原告陈佳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无法采取直接、邮寄等方式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整（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4558号

罗得华：本院受理原告陈永妹与被告罗得华、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无法采取直接、邮寄
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
册、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整（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625号

何福江：本院受理原告上海金朝粉末涂料厂与
被告何福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浙 0502 民初 1625 号民事上诉状副本。自
公告之日起60内向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副本，逾期
则视为送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 浙0502民初1161号

沈江龙：本院受理的原告德清久久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凤凰路分公司与被告沈江龙车辆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0502
民初116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康山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4732号

徐林强：本院受理原告丁丽娟与被告徐林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举证期
与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和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点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埭溪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4998号

施根强：本院受理原告陈宝荣与被告施根强、
陈棋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
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
达。举证期与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
后的 30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上午10点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埭溪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2122号

朱河山、夏旭琴：本院受理的原告俞佳佳与被
告朱河山、夏旭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
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502 民初 2122 号民事判
决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3920号

郁松强、刘维舫：本院受理的余富龙与郁松强、
刘维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二楼第
六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4734号

陈锦根：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天门工贸有限公司
与被告陈锦根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
为送达。举证期与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是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点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埭溪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4699号

戚春雷：本院受理的原告朱晓青与被告戚春雷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和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4824号

吴海平：本院受理原告左三伢诉你追索劳动报
酬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民
事）、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
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3847号

严根荣：本院受理原告史展图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民事）、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环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2283号

李国生：本院受理原告王拯与被告李国生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规定及
开庭传票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1月
12 日上午 10 时 00 分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1244号
张成勇:本院对原告费玉佩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503民初12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限你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费玉佩货款31 800元及
该款自2018年3月1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
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本案诉讼费 1 246
元，由你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23民初3347号之一

王均海、王银杰、蒋安兰：本院受理原告安吉奇
辰竹业有限公司诉你三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三被
告支付货款4962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年利率6%
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款清）；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
被告负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逾
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
案审理。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孙红波担任审判长，审
判员王洪波和人民陪审员胡波组成合议庭，本案定
于2018年11月19日9时00分在递铺法庭第一审判
庭（天荒坪北路501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
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02民初5799号

吴俊慧、王俊宏：本院受理原告大盛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诉被告吴俊慧、王俊宏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简转普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当
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50 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9674号

胡化春、毛文英：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诉被告胡化春、毛文英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702民初96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11956号

方小云：本院受理原告陈苏琴、喻嘉诚、喻嘉豪
诉被告温雪书、方小云、周军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被告方小云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
原告陈苏琴、喻嘉诚、喻嘉豪诉请：一、被告温雪书
和被告方小云一次性共同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2300000 元，借款逾期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照银行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日止；二、
被告周军敏对以上借款本金和利息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
年10月25日上午9时30分，在浙江省十里坪监狱八
监区二分监区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4421号

朱丽妹、朱绍元、朱波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民
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与吴功滨、赵
娟、龚樟茂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 0782 民初 4421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朱丽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分行信用卡透支款94405.97元并支付利、罚息
（计算至 2018 年 1 月 16 日止为 84437.84 元，以后按
合同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但最高不超过年
利率24%）。二、被告朱波妹、朱绍元对上述债务及
本案诉讼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
3877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朱丽妹负担。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5163号

刘建川：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义乌分行与被告刘建川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被告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782 民初 5163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刘建川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5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义乌分行信用卡透支款本金79031元并支付透
支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分期手续费（按合同约
定：本金 79131 元自 2017 年 5 月 11 日起计算至 2018
年 5 月 23 日止，本金 79031 元自 2018 年 5 月 24 日起
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但不超过年利率的
24%）。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
分行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374 元、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朱伟锋负担。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3民初01646号

浙江奥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县支行与被告浙江
飞特工贸有限公司、浙江奥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金鼎户外用品有限公司、陈文明、陈丽春、陈华
威、韦凌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 0723 民初 01646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3民初394号

吴志康、浙江凯帝家具有限公司、沈志勇：本院
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武义支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吴志康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 司 金 华 武 义 支 行 借 款 60 万 元 ，并 支 付 利 息
141258.60 元（利息已算至2017 年11 月6日，以后仍
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二、被告吴三
生、赵丽芬、沈志勇、浙江凯帝家具有限公司对上述
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在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后有权向被告吴志康追偿。案件受理费 11296
元，保全费3520元，合计14816元，由被告吴志康负
担，被告吴三生、赵丽芬、沈志勇、浙江凯帝家具有
限公司连带支付，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请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4877号

洪浩：本院受理原告陈理富诉被告洪浩、洪爱
君之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30日内。本案由章素诚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周彩燕、黄建华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8
年11月13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余姚市一太特种金属有限公司债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余姚市一太特种金属有

限公司债权进行公开竞价转让，债权总金额为人民币16,069,896.83元，其中债权
本金合计为人民币15,537,104.3元，利息532,792.53元（封包基准日2018年7月1
日,利息暂计算至2017年9月20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
决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准）。

处置方式：通过淘宝资产处置平台进行公开竞价转让。
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价参与方式、日程安排请投资者登录淘宝资

产处置平台（https://zc-paimai.taobao.com）\长城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
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至竞价结束止。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竞价日期为 2018 年 8 月 15 日 10 时至 2018 年 8 月 16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

外）。起拍价13,000,000.00元，保证金1,300,000.00元，增价幅度50,000.00元。
本公告发布有效期限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

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联系人：蒋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067795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5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8月8日


